山东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
关于做好2022年粮食棉花进口

关税配额申报工作的通知

各市发展改革委，有关企业：
根据国家发展改革委《2022年粮食、棉花进口关税配额申请和分配细则》（公告2021年 第7号）要求，为积极争取国家支持，扎实做好我省配额申报工作，现将有关事宜通知如下：

一、企业申请条件

严格遵照国家发展改革委《2022年粮食、棉花进口关税配额申请和分配细则》规定执行。请各企业从国家发展改革委网站（http://www.ndrc.gov.cn）查阅、下载公告原文及《农产品进口关税配额申请表》。

二、企业需提交的材料

（一）申请报告。申请企业应出具正式书面申请报告，申请报告样式、内容详见附件1。

（二）农产品进口关税配额申请表。1.请仔细阅读填表说明，按照国家要求逐项填写，内容要规范、清晰，数据折算要准确，不能有遗漏。2.“企业名称、注册地址、企业性质、统一社会信用代码”等以营业执照标注内容为准，其中，外资企业“注册资本”是美元的要注明。3.“有进口实绩者”指2021年度获得配额并实际进口的企业。4.《申请表》企业使用的公章须在工商部门备案。
（三）企业法人营业执照。经国家行政管理部门登记注册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（须带原件审核），申请棉花配额的棉纺企业经营范围须包括棉纱、纺纱等内容。

（四）增值税专用发票。棉纺企业提供一张2021年棉纱、棉布等棉制品的销售增值税专用发票（复印件）。

粮食棉花申报材料均为两份:一份按照企业申请、申请表、营业执照（副本）复印件顺序装订，由省里留存；另一份，粮食仅装订申请表，棉花按照申请表、企业法人营业执照（副本）复印件与增值税专用发票复印件一起装订，上报国家。以上材料装订顺序须与汇总表内企业排序一致。
三、有关要求
（一）认真组织申报。根据国家和省里的要求，及时将通知精神传达至各县(市、区)发展改革部门及相关企业，并结合当地实际做好配额申报的组织工作。 

（二）严格审核企业。2020-2021年配额执行情况作为审核企业申报条件的重要依据，进口后不按时反馈信息、不进口又不交回进行再分配、违法违规等企业不得申报。对初审合格的企业进行统计汇总、情况分析，形成正式文件并附《申报2022年农产品进口配额企业基本情况汇总表》（见附件2）于集中受理时上报，逾期不予受理。
（三）严格把关材料。严格按照国家发展改革委《2022年粮食、棉花进口关税配额申请和分配细则》要求，老户突出企业产能产量变化情况、近两年进口配额执行率及信息反馈，新户突出企业经营范围及产能产量、近两年主营业务生产经营情况等，认真进行初审把关，确保企业申报材料真实、完整和准确。
四、申报方式及时间安排

本次申请采取集中受理，具体时间另行通知。

附件：1.企业申请文件样式

      2.申报2022年农产品进口配额企业基本情况汇总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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进口关税配额的请示

省发展改革委：

内容包括：

1、企业基本情况；工商登记、注册资本、企业主要设施设备情况；如棉花生产企业细纱机型号、台套数等。

2、企业生产经营状况，职工人数，销售收入、利税，主要产品生产加工能力及产量。
3、所需农产品购销情况。
4、进口配额执行情况，进口农产品的年需求量。（若有）

5、申请进口农产品的数量、用途、外汇和人民币资金落实情况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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